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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」）公佈，建議待本

公司股東（「股東股東股東股東」）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股股股

東特別大會東特別大會東特別大會東特別大會」）批准後，修訂本公司現行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細則細則細則細則」）。載有建議修訂細

則及其他資料的通函將盡快寄予各股東。 
 
由於建議委任本公司一名新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新執行董事，故此董事會建議按

以下方式修訂細則，以反映董事會成員人數的改變： 
 
現行細則第 93 條「本公司董事會應由九名董事組成，包括一位主席、三位獨立非執

行董事。」將全部刪除，並由「本公司董事會應由十一名董事組成，包括一位主席、

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。」取代。 

 
載有建議修訂細則及其他資料的通函將盡快寄予各股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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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聰張聰張聰張聰 

 
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市 
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
 
截至本公佈的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共有七位成員，包括執行董事張聰先生、董占斌
先生與董桂國先生、非執行董事張漢安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柏齡先生、謝
莊先生與馮征先生。 


